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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业绩承诺履行情况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2020年7月23日，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增资浙江奥思伟尔

电动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500.00万元对浙江奥思

伟尔电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思伟尔”或“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就

本次增资，公司已与标的公司及其股东曹冠晖、刘烨来、杭州奥晖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宇、湖州英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签

署了《浙江奥思伟尔电动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称“《增资协议》”），

实缴了全部增资款，奥思伟尔已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

资暨增资浙江奥思伟尔电动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以及相关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6、2020-079、2020-099）。 

二、业绩承诺情况 

《增资协议》第八条约定：“如果标的公司和/或其现有股东违反增资协议

附录A所列的声明和保证造成本次增资的基础有偏差时，英飞特有权（但无义务）

要求标的公司和/或实际控制人以回购价格回购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英

飞特应优先选择由标的公司承担回购义务（如公司需通过变卖资产、分红、减资

或其他适用法律允许的方式筹集回购资金，则标的公司现有股东同意予以配合并

提供协助）。” 

根据《增资协议》附录A，实际控制人和标的公司承诺完成以下经营目标:(1)

标的公司2020年8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第一年承诺期”）的经审计扣非净



利润（“净利润”）为1200万元; 且(2) 标的公司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7月31

日（“第二年承诺期”）的经审计扣非净利润为2400万元。 

实际控制人和标的公司均确认并同意：业绩承诺期内的实际净利润之和低于

承诺净利润总额的50%；或第一年承诺期的实际净利润小于该期限承诺业绩的

40%，将触发本协议第八条的回购义务。投资人有权（但无义务）要求回购义务

人根据本协议第八条的约定回购其全部或部分股权。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原因 

第一年承诺期（2020年8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期间，标的公司实现净利

润-3,428万元（数据未经审计），未完成第一年承诺期经营目标。 

业绩承诺未完成的原因：2020年突发新冠疫情，导致2020年年底以来车规级

芯片短缺，影响了标的公司采购计划和采购成本，从而影响了其供货能力，进而

影响了其营业收入与盈利能力。 

四、业绩承诺履行的进展情况 

（一）采取的措施 

经公司于2021年12月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与标的公司及相关股东签署《<浙江奥思伟尔电动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的

补充协议》（公告编号： 2021-088），其中关于业绩承诺作出如下约定： 

1、原协议附录A第4条实际控制人和标的公司经营目标的承诺期顺延，经营

目标保持不变，即：第一年承诺期为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第二年承

诺期2022年8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前述第一年承诺期、第二年承诺期经营目

标分别与原协议第一年承诺期、第二年承诺期经营目标约定保持一致。 

2、各方确认，若上述承诺期顺延后，新的承诺期经营目标仍触发回购义务，

英飞特有权（但无义务）要求回购义务人根据原协议第八条约定回购其全部或部

分股权的权利，奥思伟尔其他股东同意予以配合并提供协助。 

3、各方确认，实际控制人和标的公司经营目标的承诺期顺延，但在2021年8

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期间，英飞特仍保留依其独立判断随时要求回购义务人根

据原协议第八条的约定回购其全部或部分股权的权利。 

上述约定涉及标的公司及其相关方业绩承诺变更，公司将此事项补充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采取上述措施的原因及影响 

1、鉴于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重点战略发展行业，在未来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奥思伟尔作为新能源汽车电驱、电控系统供应商，主要为主机厂提供新能源汽车

车载电机控制器及电机产品，当前仍有稳定的客户基础，并且在单管并联电机控

制器产品上仍具有产品技术优势，在原材料短缺情况缓解之后，仍有望获得长足

的发展。 

2、公司增资奥思伟尔，是公司布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重要举措，能与标的

公司建立更紧密的业务协同关系，拓展公司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系统的充电机、

DCDC、换电站充电机和均衡机等产品的市场份额，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但考

虑到新能源汽车行业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标的公司作为初创型企业的不确定性，

在《增资协议》中公司明确了基于标的公司的业绩目标完成情况享有要求回购股

份的权利，保障了公司的利益。对原《增资协议》附录A所列的声明和保证中有

关经营目标承诺期间进行顺延的同时，公司保留了在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7月

31日期间根据独立判断随时要求奥思伟尔及其实际控制人根据增资协议第八条

的约定回购其全部或部分股权的权利，没有减损公司根据原增资协议约定享有的

权利。 

3、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以自有资金1,500万元增持奥思伟尔，成交金额占比

投资时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1%，增资后持有奥思伟尔7.5%的股份。之后，

奥思伟尔又实施了新一轮增资，公司当前持有奥思伟尔7.23%股份。公司的对外

投资金额较小，持有标的公司的股份比例较小。截止目前，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

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本次采取对有关经营目标承诺期间进行顺延的措施，是根据目前

客观情况作出的调整，以长远利益为导向，变更业绩承诺方案符合交易相关方利

益。 

 

特此公告。 

 

 

 



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0 日 


